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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学术研究水平，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北

京大学教研系列职位管理办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教研系列教师取得长聘职位后，每合格服务 5 个学期，

可以休 1 个学期的学术假。如合格服务时间超出休学术假所要求的服

务期，其超出部分可转为下一次学术假的合格服务时间。连续合格服

务时间超过 10 个学期以外的部分，则不再累计。应政府部门要求，

经学校批准借调或随配偶出国（境）任职的时间不计算为合格服务时

间。 

第三条  学术假期间，学校不安排教学任务，不进行教学工作量

考核，教师不承担教学、行政等常规工作职责，全时投入与其专业相

关的学术研究工作或进修深造。 

第四条  学术假期间，基本年薪正常发放，有关基本年薪的定义

见《北京大学教研系列职位管理办法》。 

第五条  申请学术假，应当提前一个学期向院系提出申请，填写

《北京大学教研系列教师学术休假申请表》。院长（系主任）批准学

术假后，应向学校人事部提交《北京大学教研系列教师学术假申请表》

备案。 

第六条  每次学术假时间不得超过 2 个学期。 

第七条  在拟休学术假期间应办理退休的教师，不得申请学术假。 

第八条  只有符合下述条件，学术假才会被批准： 

（1）对学校的教学和其他重要工作不会造成损害； 



（2）在休假结束后，同意按时返回学校服务至少与离岗时间相

同的时期。 

第九条  院长（系主任）根据本单位工作的实际情况，有权批准、

拒绝或推迟学术假申请。 

第十条  教师应在学术假结束后的 90 天内，向院系提交学术假

报告，并送校人事部备案，内容如下： 

（1）学术假期间的活动记录，包括旅行行程，参观的机构和地

点，与之有广泛交流和合作的人，正式发表的演讲； 

（2）对申请中提出的计划的进展的说明； 

（3）计划的任何重大变化； 

（4）对休假计划的预期成果和实际所取得的成果的评价。 

第十一条  教师在学术假期间，不应接受本校内部有报酬的聘用，

也不得从事与学术工作无关的事务，校外兼职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办

理。 

第十二条  退休后返聘教师不适用学术假的规定。 

第十三条  校内双肩挑教师的学术假应当经相关院系和部门主

管领导共同批准。 

第十四条  本规定实施前，已经获得长聘职位的教研系列教师未

承担课堂教学工作任务的学期，视为教师的学术假。 

第十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北京大学校本部的教研系列教师。 

第十六条  本规定经 2016 年 7 月 5 日 89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

过，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人事部负责解释。 

  


